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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管制的变迁与测量
———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国家层面数据

杨伟国　代　懋

［摘要］　量化就业管制水平的做法源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也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
方法。ＯＥＣＤ的就业保护法指数在我国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应用该指数对我国的就业管制进行的年度测
量发现，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管制程度稳步升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９４年的
探索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成型阶段和２００８年至今的完善阶段。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我国的就业管制逐渐步
入正轨，覆盖了ＯＥＣＤ指数基本测量项的大部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形势和农民
工使用的进退两难促使我国就业管制迅速完善，使得我国的就业管制水平在２００８年之后一举超越了国际标
准。另外，各地区丰富的就业管制经验也是我国国家层面就业管制水平不断提高的内在推动力。我国的就
业管制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及法律传统息息相关，这也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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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就业管制进行年度测量是期望用一种

量化的方法来反映长期存在的直观感受。本文应
用ＯＥＣＤ的就业保护法指数进行测量，以反映
我国就业管制的发展变迁。之所以使用 ＯＥＣＤ
指数，一方面是因为 ＯＥＣＤ测量方法具备可操
作性。我们在国外已有测量结果的基础上更深入
一步，测量了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年度就业管制
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就业管制领域的争论缺乏
统一的标准，我们期望通过 ＯＥＣＤ的测量方法
将其量化，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ＯＥＣＤ的就业保护法指数

ＯＥＣＤ 的就业保护法指数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ＰＬＩ）是以雇主
的解雇成本来衡量劳动力管制严格程度的指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ＥＰＬ指数经历了创
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该指数于１９９４年创
建，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８年进一步完善，至今仍
为多国学者对就业管制进行测量的主要工具。

ＥＰＬ指数采用四层级计算方法，包括三个维
度：（１）正规合同管制；（２）临时合同管制；
（３）集体解雇管制。这三个维度又分为２１个基
本测量项，每个国家的就业管制都依照这２１个
基本项进行打分，再依照每个层次的权重算出
最后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管制越严格。２００８年
最新修改的版本增加了三个子项，分别是第９
项：非公平解雇通知发出后可索赔的最长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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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项：临时工作中介机构成立的条件和第

１７项：临时工作中介合同员工的待遇要求。

ＥＰＬ指数得分从０到６，就业管制灵活度极高
的国家在整体得分上会很低 （接近于０或１），

而拥有严格就业管制的国家得分较高 （５至６）。
具体测量量化过程见表１。ＥＰＬ指数的不断完
善也为就业管制影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有效

的方法。

表１ ＯＥＣＤ就业保护法指数的量化过程详解①

条款编号 条款单位和简单描述

严格程度得分

分数赋值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４ 遣散费额度

任期： 单位：月薪水

９个月 ０ ≤０．５ ≤１ ≤１．７５ ≤２．５ ＜３ ≥３

４年 ０ ≤０．５ ≤１ ≤２ ≤３ ＜４ ≥４

２０年 ０ ≤３ ≤６ ≤１０ ≤１２ ≤１８ ＞１８

５
公平和非公平

解雇的定义

得分０～３：

０：雇员能力不足或是岗位人员冗余

１：社会因素、年龄或是工作任期等方面
影响解雇决策

２：解雇首选是调岗或再培训以适应新岗
位的工人

３：雇员能力不足不能作为解雇的理由

得分 （０～３）×２

１８
集体解雇的

定义

得分０～４：

０：有专门针对集体解雇的法规

１：适用于５０人以上的解雇规定

２：适用于２０人以上的解雇规定

３：针对１０人的解雇规定

４：针对１０人以下的解雇规定

得分 （０～４）×６／４

资料来源：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Ｖｅｎ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２００９，ｐ．３８，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ｅｌ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除了ＯＥＣＤ的ＥＰＬ指数，还有其他方法对
就业管制进行测量，如世界银行的雇佣工人指数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ｄｅｘ，ＥＷＩ）［１］，全球劳
动力调查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ＧＬＳ）［２］以及
世界经济自由度调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ＥＦＷ）中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 （Ｌａ－
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ＭＲ）［３］等。与这些测
量指标相比，ＯＥＣＤ的ＥＰＬ指数使用范围更广，
不仅在 ＯＥＣＤ国家进行一年一度的更新测量，
更是延伸至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赫克
曼和佩吉斯２００４年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４］，韦
恩２００９年对３０个ＯＥＣＤ国家和１０个转型国家

（包括中国）的研究［５］，吉姆佩森等人２００９年对
俄罗斯的研究［６］，穆拉维约夫２０１０年对苏联、
独联体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研究［７］，简锦汉等人

２０１１年对中国台湾地区就业保护法的研究［８］。
这些研究的涌现表明ＥＰＬ指数有较强的适用性
和科学性，在将其用于对我国的就业管制严格程
度测量之前，我们先讨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二、就业保护法指数在中国的适用性

作为一个将法条量化并计分的指数，ＥＰ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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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以第４项 “遣散费”、第５项 “公平和非公平解雇的定义”以及第１８项 “集体解雇的定义”为例展现这个量化的过程。

有关 “ＯＥＣＤ就业保护法指数四层级计算过程以及权重分配 （版本３）”请参见杨伟国、代懋：《中国就业管制的测量》，载 《中国人民
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９０。



数在测量的过程中存在主观理解上的偏差，且随
着国情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在应用之前了解其
在我国的适用性是必要的。在此，我们结合中国
国情着重讨论三个问题：（１）对临时工作中介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ｇｅｎｃｙ，ＴＷＡｓ）合同的理
解；（２）三个子指数 （正规合同管制、临时合同
管制和集体解雇管制）的权重分配；（３）劳动法
律法规的执行。

（一）对临时工作中介合同的理解和量化
对 “临时工作中介合同”进行测量的难点在

于对其概念的界定。版本３的ＥＰＬ指数有５项
涉及 ＴＷＡｓ合同，即１３～１７项，得分范围为

０．１４～１．１８分，即最严格的情况和最宽松的情
况得分相差１．０４分。在很多转型国家，ＴＷＡｓ
合同是缺失的。对此情况存在两种测量处理方
式：一种是将 ＴＷＡｓ合同缺失的情况等同于最
灵活的情况，即 ＴＷＡｓ合同的使用不受限制，
没有法律对其进行规定；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将

ＴＷＡｓ合同的缺失等同于最严格的情况，即认为

ＴＷＡｓ合同不存在是因为法律不允许 ＴＷＡｓ合
同的存在，ＴＷＡｓ合同的使用是非法的。这两种
极端情况的测量结果相差１分以上。部分对于转
型国家的研究倾向于将 ＴＷＡｓ合同缺失的情况
等同于最严格的情况，即认为 ＴＷＡｓ合同是非
法的，如 Ｍｉｃｅｖｓｋａ对东南欧洲国家的研究［９］，

ＩＭＦ对亚美尼亚的研究［１０］等。但是这个处理方
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大
多数转型国家，ＴＷＡｓ合同 （或者类似于ＴＷＡ
的机构）快速出现并发挥作用。［１１］因此，该领域
的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将法条缺失的情况等同于最

灵活的情况，这也是ＯＥＣＤ采用的方法。所以，
结合国情正确理解 ＴＷＡｓ合同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要保证测量标准明确及前后统一。
我国是否存在类似于ＴＷＡ的机构，对于这

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１３～１７项的得分。

ＴＷＡｓ合同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 “临时工作中
介合同”。事实上，我国虽然没有完全符合这个
概念的机构存在，但是与之类似的机构有职业介
绍所及劳务派遣中介。１９９０年劳动部发布关于
《职业介绍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了职
业介绍所的工作内容，其中就提到：“（２）为用
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推荐合格的劳动

者，介绍临时性劳务人员，并对单位用工进行指
导或提供咨询…… （４）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
力提供用工信息，介绍用工单位。”之后，各省
相继颁布了职业介绍方面的规定，包括职业介绍
暂行规定、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以及人才市场管
理条例等。相较于职业介绍所，劳务派遣的概念
出现较晚，但是更能契合 ＴＷＡｓ合同测量项。
因为劳务派遣的本质就是一种临时的非正式的雇

佣关系。１９９９年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出台的 《北
京市劳务派遣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及２００２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在描述灵活就业形式时，使
用了 “劳务派遣”概念。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使用了 “劳务派
遣”概念。这些都表明我国在 ＴＷＡｓ合同等子
项上是可测量的。另外，我国与１３～１７项相关
的法规有：《国有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实施
办法》、《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
及 《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
村建筑队暂行办法》等。因此，我国虽然没有

ＴＷＡｓ合同的概念，但是存在职业介绍所、劳务
派遣以及临时工等方面的法规，这使得我国在

１３～１７项上的测量能够正常进行。
（二）权重安排中的集体合同和临时合同
权重的分配是指数构建过程中的大问题。即

便是在 ＯＥＣＤ国家，这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
题。［１２］ＥＰＬ指数三个子项的权重分配是：正规合
同管制占５／１２，临时合同管制占５／１２，集体合
同管制占２／１２。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将正规
合同和临时合同管制赋予同样的权重。根据我国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国的城市劳动者大体可以
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两个部分。前者在计划经
济体制中，曾经具有基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者的
“主人翁”身份，在改革中，通过 “劳动合同
制”、“优化劳动组合”、“下岗失业”和 “身份置
换”等过程，逐渐完成了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
“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变成了 “雇佣劳动者”；后
者则是由农业劳动力直接转为雇佣劳动者的。这
两部分工人的身份转变路径虽然不同，结果却是
相同的，即具有雇佣劳动者的身份。［１３］在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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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针对集体解雇管制和临时合同管制进行详细

的说明。

①　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上、下册），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

②　这里的 “固定工制度”类似于国际上所指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制度，即我国俗称的 “铁饭碗”制度。

③　例如，１９９５年颁布的 《广东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实施办法》第８条规定：“按 《规定》第１２条解除劳动合同的，由企业
按其本企业工龄每满一年 （超过六个月的按一年计）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的补偿费，并按最后一个合同期的未满期限每年
加发一个月的标准工资作为补偿”。

④　例如，１９９６年颁布的 《陕西省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第２７条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１年发给相当于本人１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１２个月”。

１．国有企业改革所衍生的集体解雇问题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造成的改革后果促进了我
国就业管制体系的完善。国有企业历时三十余年
的改革过程可以分为试点与扩权、承包责任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改制四个阶段，改革的
目标一直指向增强企业的经济功能和提高企业的

经济效益。①国有企业的改革引发了对原有的劳
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求，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获
得了充分的管理自主权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建
立的劳动管理制度成为这些权力行使的障碍，尤
其是在经营管理者获得了人事管理权之后， “固
定工制度”开始与管理者获得的权力相冲突，由
此推动了企业招工和用工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６年，
国务院发布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
定》，要求在企业新招用的工人中推行劳动合同
制度，使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确定对劳动力
的需求。１９９２年，中央政府将试行的劳动合同
制推广为全员劳动合同制，从此，在国有企业实
行了多年的 “固定工制度”②被劳动合同制度所
取代。为配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央政府允许
国有企业裁减富余人员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大批工人以 “下岗”的形式进入企业开办的 “再
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机构，领取基本生活费并
寻找新的就业岗位。此后，在国有企业改制中，
大批工人在根据工龄一次性领取经济补偿金之

后，完成了 “身份置换”，放弃了 “国有企业工
人”的身份，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成为失业
下岗工人或者被要求提前退休。根据国家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的资料，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的七年
时间里，国有企业裁掉了６０％的人员，累计裁
员近３　０００万人；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每年
裁员人数都在７００万～９００万人之间。［１４］在这样

一个改革过程中，有两个与工人利益相关的重要
问题：一是对工人的经济补偿；二是对工人的安
置，即工人在改制后的就业出路。这两方面也是

ＥＰＬ指数测量的重要项目。
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工人的 “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２００３年７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
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要求，用人单
位在职工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时

候，如果 “职工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是，如果 “改制企业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就劳动合同期限不能协商一致的，应当继续履行
原劳动合同中尚未履行的期限；原劳动合同未履
行期限短于３年的，应延长至３年”。在国企改
革中还推行了所谓的 “买断工龄”的身份置换政
策，由改制企业支付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金，在
领取这笔经济补偿金后，职工便不再是 “国有企
业职工”。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是职工的工龄，

通常的做法是一年的工龄折合一个月的当地平均

工资。有些地方的经济补偿金无上限，改制企业
需要按照职工的实际工龄长度支付。③但是在有
些地方规定了经济补偿金支付的上限为１２个月，
即便是工龄超过１２年的职工，也只能领取到相
当于１２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④而是否设置上
限便造成了第４项———遣散费额度———测量得分
的差异。
在再就业安置方面，１９９４年颁布的 《劳动

法》已经明确免除了政府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安
置义务，代之以政府 “促进就业”的协助责任。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２００２年９月３０日颁
布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全国总工会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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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关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的８个
配套文件，即 《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有关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印发 〈进一步
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宣传提纲〉的通
知》、《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
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若干问
题的意见》、《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印发 〈关于国有大中型
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

办法〉的通知》、《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的通
知》。［１５］这些政策不但指出了多方面的就业途径，
也提供了各种扶持就业的措施。该方面的政策与

ＥＰＬ指数的第２１项紧密关联。

２．农民工就业所衍生的临时雇佣关系问题
临时雇佣关系的演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转

型、就业管制改革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由此也决定了其在我国ＥＰＬ测量中
的重要地位。我国针对临时合同的管制随着经济
环境的变迁而几经起伏，趋于严格或者宽松。但
由于长期的城乡 “二元”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形成
的根深蒂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观念，使得农民工
的就业天然地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不论临时
合同管制的严格程度如何变化，其一直是我国就
业管制领域的重点问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关于临时雇佣关系的
管制主要源于各个行业的规定，如建筑业、矿山
或者铁路部门等。这些行业对于农民工或者临时
工的使用有着较高的需求，但同时由于潜在工作
风险的存在，如矿工等工种，使得这些行业对农
民工或者临时工的使用有较严格的限制，包括对
岗位以及工作期限的限制，从而导致了较为严格
的临时合同管制水平。但是该水平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期有所下降。１９９０年实施的 《全民所有
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和１９９１年 《全民
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取代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规章制度，放宽了对农民工的
使用要求。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日，劳动部发布 《农
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 “城乡协调就业
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旨在鼓励农业劳动

力的跨地区流动。这个计划提出了五点要求：
（１）输出有组织；（２）输入有管理；（３）流动有
服务；（４）调控有手段；（５）应急有措施。劳动
部还明确提出：建立 “异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
障制度”；“鼓励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
异地就业的服务组织，包括城市职业介绍所、乡
镇劳动服务站、各类培训组织及为异地就业民工
提供住宿、交通服务的其他组织”。然而在１９９４
年１２月劳动部发布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
管理暂行规定》中，前述 “第一期工程”的鼓励
流动被限制流动所取代， “有序化流动”变成了
“有限制流动”。该文件提出，用人单位跨省招用
农村劳动力要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用人单
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应属于在本地无法
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 （第５条）。在符合
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还要办理繁杂的招
工手续，例如，要向农民工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
务机构提交必要的文件；农民外出之前，须持身
份证和其他证明，在本地的劳动机构登记，领取
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农民工到达用人单位后，
凭就业登记卡领取外来人员就业证 （第１２条）。
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的流动，只不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并强化
了二元劳动力市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日益成
为我国劳动力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我国的背景可以看到，集体解雇管制和

临时合同管制都是我国就业管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超过正规合同管制
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使用 ＯＥＣＤ的ＥＰＬ指数
对我国就业管制进行测量时，将沿用原有的权重
分配。

（三）法律执行
法律执行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难

点。［１６］如果法条层面的就业管制没有得到执行，
那么劳动力市场管制的严格程度必定大打折扣。
但是，斯科汀格指出： “即便是现在，有关法律
的实际执行及其影响的研究是很难进行的，这是
就业管制研究的 ‘黑盒子’。”［１７］（Ｐ１６）不论其他方
面的争论存在多大分歧，这个观点却得到了学者
们的一致认同。法律执行数据的缺乏阻碍了这方
面研究的进展。
在我国，执法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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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局限在劳动法领域。查阅劳动法及相关法
律，在违法者需要承担的三类责任———行政责
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以行政责任所占比
重最大，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很轻，很模糊。

这就大大降低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使法律得不
到尊重。从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看，这部
法律是为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立。立法
机构也指出，这部法律的条款是在 《劳动法》规
定的基础上，针对企业在实施 《劳动法》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为劳动者的权益提供更多的保
障。在此，我们通过 《劳动法》的实施状况来分
析我国劳动法律的执行问题。

①　即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的雇佣工人指数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ｄｅｘ，ＥＷＩ）以及全球劳动力调查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ＧＬＳ）等方法。

首先，从政府方面来看，劳动执法机构本身
存在缺陷是造成劳动法律失效的根源所在。依据
《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执法监督体系是由各
级政府的劳动部门和各级工会组成的。劳动行政
部门的功能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管，又称为劳
动监察，其法律依据是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即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
责令改正”。根据１９９３年由劳动部发布的 《劳动
监察规定》，县 （区）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要设立
劳动监察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宣传劳动法律、

法规和政策；依法拟定劳动标准；制定规章；对
执行劳动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此外， 《劳
动法》对劳动监察人员的职权还作出了规定，规
定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劳动现场，查阅
资料；有权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劳动监察机构
在履行职责时可采取不定期检查、定期的报表和
年审等方式，还可以针对专题专案开展重点检
查。而实际上，从全国层面上看，截止到２０１１
年２月，我国有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２．３万名，

与劳动者数量的大致比例是１∶２０　０００，而世界
通行的比例是１∶８　０００。［１８］面对要监察的数以百
万计的企业，这支劳动监察队伍的力量显得十分
薄弱。除了人员严重不足之外，经费缺乏也是劳
动执法面对的主要问题。然而，劳动关系领域的

形势发展却不会顾及劳动执法的能力局限［１９］。

其次，从企业方面来看，中小私营企业的快
速发展为劳动法的执行埋下了隐患。２００５年９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派出 《劳动法》执法检
查组，分赴七省市对 《劳动法》实施情况进行了
检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检查报告中，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将 “劳动合同签订率
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作为执法检查中发现
的第一类问题，并且指出，这类问题主要出在中
小私营企业。何鲁丽称，这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
率不足两成，一些雇主为规避法定义务，不愿与
劳动者签订长期合同；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一
年以内，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２０］十多年
来，我国私营企业持续以高于全国经济增长的速
度发展，“十一五”期间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
量已经超过８４０万户，年均增速达１４．３％，私营
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企业总数
的７４％。［２１］私营企业已经遍布全国并成为农业剩
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这类企业在成为中国
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因恶劣的劳动条
件、繁重的劳动强度和极低的工资水平而一直受
到舆论和学术界的抨击。

第三，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其弱势地位决定
了劳动法执行的难度。这一点与第二点相关，在
以农民工为劳动力主体的 “次级劳动力市场”，

即中小私营企业集聚的制造业、加工业和餐饮服
务业等行业，对劳动力技术条件的要求较低，而
低技能的劳动力人口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供

过于求的状态，致使这类行业的雇用条件一直与
劳动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和基本要求存在差距。

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强使得其维权困难，成为劳动
执法监督的巨大障碍。

法律执行的诸多问题势必导致ＥＰＬ指数的
测量结果与我国真实的就业管制水平不符。对于
法律执行水平的测量依赖于更为复杂的主观测量

方法①，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下一节我们
将对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就业管制变迁以及ＥＰＬ
指数测量结果进行讲解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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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就业管制的变迁与测量

我们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就业管制程度进行

了测量，测量结果见图１。从测量结果可以看
出，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管制
程度稳步升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年的探索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
成型阶段和２００８年至今的完善阶段。对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这四年，我们将其进行最严格的
处理，即得分为６分，这符合我国当时的背景。
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延续了 “人人有其位”的
充分就业政策，企业没有自由招聘和解雇员工
的权利，完全的僵化使得我们采用了极端的处
理方式。

图１　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就业管制程度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ＥＰＬ指数测量。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年是我国就业管制改革的探索
阶段。综观这１３年，我国的就业管制水平经历
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得分从１９８２年的０．４４分达
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７６分，又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６３
分。１９８２年 《国营建筑企业实行合同工制度的
试行办法》拉开了就业管制改革的序幕，１９８３
年 《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对试行劳
动合同制提出了要求。这种探索性的做法小心翼
翼地开启了这个过程，虽然涉及的测量条款不
多，但是完成了破冰之旅。直至１９８６年，国务
院颁布了关于推行劳动合同制的四个具体规定，
即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
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
工暂行规定》和 《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
定》，我国才正式进入就业管制改革的轨道，得

分升至１．７３分。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我国的就业管制
水平略有下降，从图２可以看出其下降主要源于
临时合同管制的放松。在１９９０年 《全民所有制
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和１９９１年 《全民所
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出台之
前，我国对临时雇佣关系的管制主要源于一系列
零散的行业规定，如１９８４年 《交通、铁路部门
装卸搬运作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和使用承包工

试行办法》、１９８４年 《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
制度试行条例》以及 《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
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村建筑队暂行办法》等。这些
规定根据行业的特色制订了使用农民临时工的办

法，存在一些共同特点，如对于农民临时工的使
用期限有严格限制。１９８４年 《矿山企业实行农
民轮换工制度试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为了保
护农民轮换工的身体健康，到期必须轮换，返回
农村，不得连续使用。”而这些规定大多数于

１９９１年失效，被 《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
同制工人的规定》替代并实行统一管制。 《全民
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放宽了
对临时工使用的管制，第十条规定：“劳动合同
期限届满应即终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续
订。”这些规定的变化导致该阶段我国就业管制
水平因为临时合同管制的放宽而略有下降。

图２　中国１９８２—２０１１年就业管制
整体程度及三个子项程度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ＥＰＬ指数测量。

在就业管制与经济绩效的研究中，学者们主
要关注就业管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在改革开
放之初，我国的就业管制发展历程更多地体现了
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即经济的改革开放对就业
管制发展的带动作用。此阶段，就业管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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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以 “派生
改革”的面貌存在。经济的改革催生了对更加灵
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制度的需求，这是一种派
生的改革需求，破除 “固定工”制度是其最重要
的目标之一，这在图２中便表现为对临时合同管
制的加强成为最初的动力来源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
年）。在逐渐步入正轨之后，我国的就业管制增
强了对正规合同的管制，因为此时 “劳动合同
工”已经取代 “固定工”成为我国劳动力队伍的
主体，对正规合同管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过前１３年的探索，我国的就业管制具备

了一定的经验。１９９５年 《劳动法》出台，一方
面是对前一阶段管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为应对
新的就业形势做了准备。该阶段我国的就业管制
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达到２．０３分。得分
的升高主要来源于对集体解雇管制的增强，集体
解雇管制的得分从０．１２５分上升至０．５分。该阶
段出台的规定除了对正规合同和临时合同管制进

行了更系统的梳理外，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对集体
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有了明确的规定，如１９９５年
《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试行办法》
第二十八条对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的程序进行了

详细说明，指出解除集体合同除了要达成书面协
议之外，还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报送集体
合同管理机关登记备案，在报送劳动行政部门的
同时，企业工会还要报送上一级工会。这些规定
的出台伴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进程，ＥＰＬ指数的
测量得分从量化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当时的情况。
但是当时大量职工下岗待业的状况已经超出了

ＥＰＬ指数测量的覆盖范围。此阶段除了就业管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而加强外，劳动力
市场其他方面的制度也随之完善，如１９９８年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和劳动部 《关于建立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等相继颁布。

①　该数据是笔者根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就业管制条款测量得出。

２００８年至今的就业管制可以说是全面提升
的阶段，正规合同管制、临时合同管制和集体解
雇管制三个子项的得分都得到提高。这个阶段的
整体得分从２．０３分达到２．７８分，三个子项的得
分分别达到了１．２４分、０．９２分和０．６２５分。其

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临时合同管制，从０．５４分
上升到了０．９２分，这主要得益于 《劳动合同法》
中对派遣合同的规定。例如，第五十七条对派遣
机构的成立条件进行了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
于五十万元。”在集体解雇管制方面也有进一步
的规定，如第四十一条对集体解雇的人数进行了
规定：“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
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
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
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就业管制
水平的全面提升带来的直观感受是强烈的，也引
发了对 《劳动合同法》的争论。
对于 《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否极大地提高了

我国的就业管制水平这个问题，ＥＰＬ指数的测量
结果能够给出回答。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

２．０３分到２．７８分的确是一个不小的上升幅度，
也直接使得我国的就业管制水平赶超国际标准，

ＯＥＣＤ２００８年 的 平 均 就 业 管 制 水 平 为 ２．２５
分［２２］。但是其次，结合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的情况来看，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就业管
制程度的提升作用似乎不那么明显。在２００２年
前后，许多地区都出台或者调整了地方的 《劳动
合同规定》，如２００１年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

２００２年 《河北省劳动合同管理办法》，２００２年
《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以及２００３年 《浙江省劳
动合同办法》等。这些规定在１９９４年 《劳动法》
以及各地区已有的 《劳动合同规定》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也为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做了铺垫。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我
国部分地区的就业管制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而在２１世纪，直至２００８年之前，我国大部
分地区的就业管制水平也处于２．０分以上，而且
在相关的法条规定上也日益完善，如陕西省

２００７年的得分就达到２．５２分，而山东省在２００１
年曾一度达到３．２０分的高度。①因此，从某种程
度上说，《劳动合同法》是在国内先进立法的基
础上，参照了国外的实践经验而制定出来的
法律。

—５８—



四、小结

本文梳理了我国就业管制变迁的过程，并应
用ＯＥＣＤ的就业保护法指数测量了１９７８年以来
我国就业管制的程度。在正式应用 ＯＥＣＤ指数
进行测量之前，我们通过探讨发现该指数在我国
有着一定程度的适用性，我国的劳动法律情况可
以较好地契合ＯＥＣＤ就业保护法指数的２１个测
量项。例如，我国虽然没有 “临时工作中介合
同”的概念，但是劳务派遣合同具有相同的含
义。集体合同和临时合同的权重安排也可以依照
其原有的权重进行。
经过测量得出的我国３４年的ＥＰＬ数据反映

了就业管制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证实了

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我国就业管制
程度有较大提高的事实。
我国就业管制程度的提高是一个顺应经济变

革而自然发生的过程，不仅由于其 “派生改革”
的本质，也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我国的法律传
统决定了我国就业管制的基本水平，会远远高于
英美法系国家的就业管制水平。［２３］从１９８６年开
始，我国的就业管制逐渐步入正轨，基本项也都
具备。子项的微调———主要是临时合同管制和集
体解雇管制方面的变化———源于显著的时代背
景，国企改革的紧迫形势和农民工使用的进退两
难促进了我国就业管制的迅速完善，使得我国的

就业管制水平在２００８年之后一举超越了国际
标准。
另外，我国各地区丰富的就业管制经验也是

国家层面就业管制水平不断提高的内在推动力。
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延伸至国内便是对我国省级

层面就业管制的比较研究，３１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３０年面板ＥＰＬ数据将是进一步研究的
基础，也是我们下一步将要展示的内容。相较于
国家层面的显著上升趋势，省级层面的测量结果
更加纷繁复杂。对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就
业管制３０年的变迁梳理以及就业管制程度的量
化呈现将以一个更加立体的视角反映我国就业管

制的情况，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劳动法体系
的现状和构成。
但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的ＥＰＬ

测量结果，反映的都仅仅是法条层面的问题。与
法条直接对应的问题，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永远是
法律执行。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共同构成了
《劳动法》的执行不力，似乎也给 《劳动合同法》
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契机。０．７５个得分点的提高
反映了法条层面的变化，但是反映不了真正的执
法情况。就业管制执行情况的量化依赖于更为复
杂的主观测量，这也是目前该领域的学者不断努
力的方向。更进一步，这０．７５个得分点的提高
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更是劳动与雇佣法经济

学领域，甚至是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期望找出的
真相，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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